工作契約書

1、 為保持人道公司良好信譽，乙方保證無抽煙.喝酒.吸毒等.不良之惡習，一經客戶反應，即予以終止推介工作。
二、 乙方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，致未依契約規定如期工作，應付違約金，甲方得自應付乙方之工作款項中扣抵。
三、 乙方於承接甲方所派任之家事.清潔工作，將負責盡職認真工作，絕不有任何不軌之行為發生，堅守品行端正之良好的禮儀，並能維護公司良好之信譽，如有違反一概由乙方自己負責，與甲方無關。
四、受雇期間，乙方願向甲方保證個人行為端正守法，絕對遵從被服務人之要求，及履行附隨之義務；乙方並願意對自身行為負責，如有損害到被服務人生命財產之損失，乙方願負法律及一切賠償責任絕不逃避。
五、乙方不得私下遊說僱主僱用，一經查證屬實乙方願意賠償甲方新台幣  萬元，絕無異議。以上各條恐口說無憑，特立本合約書為據。
             本契約正本一式二份，各執壹份為憑，並自簽約日起生效。
甲          方 ：  人道事業有限公司

統  一  編  號 ： 84281237

代    表    人 ： 劉慶生

聯  絡  電  話 ： 05  2543172  0932-741-408

傳          真 ： 05  2543184

地          址 ：嘉義縣竹崎鄉塘興村塘下寮12號
乙          方 ： 

身 份 證 號 碼 ： 

聯  絡  電  話 ：

傳          真 ：

聯  絡  地  址 ：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日

